
涵政综〔2019〕20号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涵江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单位：

《涵江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指导意见（试行）》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确保2019年8月底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工作。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   

                           2019年3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涵江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身份界定指导意见(试行）

按照《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委发〔2017〕24号）、《中共莆田市委 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莆委发〔2017〕21 号）和《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关于稳定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涵委发〔2018〕2号）等文件精神，为了进一步加强指导本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工作，确保 2019年8月底基本完成全区 198 个村（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政策精神，结合本区实际和借鉴先进县区做法，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一条  本次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工作范围限定在我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含“村改居”社区、村民小组建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第二条  为统一时点界限，便于全区范围内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工作，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通过民主决策程序确定成员身份界定基准日，成员身份界定基准日最后时限不迟于2019年3月30日24时。改革后的股权实行不随人员增减变动调整的静态管理方式，基准日之后的新增人员可通过分享家庭内部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按章程规定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
第三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应坚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同时应坚持唯一性、包容性、合法性原则。
第四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上世纪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及生产队演化而来的区域性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的标准、条件，要尊重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认定社员资格的规则，以是否以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为基本生活保障、是否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为主要标准和条件，以是否依法登记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为辅助考虑因素，兼顾是否有丧失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注意防止一些人受利益驱动非正常迁移或不迁移户口，造成富裕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口畸形膨胀，影响真正应当享受该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的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原始取得。通过人口的自然繁衍，祖祖辈辈生活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父母双方或一方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生育的子女于基准日前户口登记在本村，取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二）合法婚姻关系取得。与本村男性村民依法结婚的女性配偶，以及与本村女性村民依法结婚且符合本指导意见认定条件的入赘女婿，基准日前户口已迁入本村，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取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三）收养关系取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经合法程序收养的子女，基准日前户口登记在本村，取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四）因父或母再婚取得。与继父或继母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基准日前户口登记在本村，可取得继父或继母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五）因国防建设或者其他政策性原因取得。因政府行政命令或国家政策进行村组搬迁、撤并，通过移民进入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人员，取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第六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基准日前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的人员，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死亡时起丧失。
（二）取得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员，其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取得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起丧失。
（三）基准日前全家户口迁入设区的城市，取得设区市非农业户籍的人员，自取得非农业户籍之日，其原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
（四）已经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县级以上大集体企业（含县级）享受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的人员，自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县级以上大集体企业（含县级）享受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之日起其原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
（五）基准日前，原本村村民移居海外（包括港澳台地区），并取得所移居国家国籍或地区永久居留权的。

（六）以书面形式向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自愿放弃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自放弃申请公告之日起丧失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基准日时户籍在本村的人员，可以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一）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女性成员出嫁到城镇，但仍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且享有本村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 未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
（二）本村女性村民嫁到外村或本村男性村民入赘到外村，基准日前户口三个月连续在册，仍在本村实际生产、生活，并与本村建立生活保障依存关系的；
（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出嫁或入赘到其他村后离婚或丧偶，本人及合法生育的子女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未享有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利用权及利益分配权等权益的。
（四）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女儿招亲的，原则上只确认一个入赘女婿，但经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决策程序确认多个入赘女婿的除外。
（五）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为有儿有女户，但儿子因智力障碍或残疾等原因无赡养能力、由女儿尽主要赡养义务，该女儿招亲入赘的女婿及其生育的子女，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且未享有其他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利用权及利益分配权等权益的。
（六）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娶进来自外村的媳妇或招赘女婿，在离婚、丧偶后仍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未享有嫁出地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利用权及利益分配权等权益的。
（七）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娶进来自外村的再婚嫁入女或入赘男，未享有其他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利用权及利益分配权等权益的。
（八）再婚嫁入女或入赘男合法生育的未成年子女随其户口迁入本村，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父或继母）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未享有其他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利用权及利益分配等权益的。
（九）原本村村民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在国有企业等单位享受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后，因违法或违纪失去公职，没有其他社会保障来源，且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
（十）原本村村民纳入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县级以上大集体企业（含县级）享受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人员的配偶及其子女，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且没有纳入城市居民保障体系的。
（十一）原本村村民在县级以下乡镇企业工作，未享受各种补贴、补偿或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待遇，且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
（十二）因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户口就地“农转非”人员，仍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居住生活，没有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县级以上大集体企业（含县级）享受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的。
（十三）原本村村民因自谋职业、读书、自找门路、投靠亲友等原因将户口“农转非”，没有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县级以上大集体企业（含县级）享受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且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
（十四）基准日之前，在本村土地发包时取得本村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且长期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来自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基准日时户籍不在本村的人员，可以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一）其他村的女性村民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男性成员在基准日前依法结婚登记，以及双方在基准日前合法生育的子女已经在嫁入地生产、生活，并依赖嫁入地集体资产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应当认定具有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二）基准日前，其他村的女性村民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男性成员形成事实婚姻关系及双方生育的子女，户口无法落户本村，但一直在嫁入地生产、生活，未取得嫁出地集体资产利用权及利益分配权等权益的。

（三）基准日前，其他村的女性村民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男性成员依法结婚登记，该女性配偶及双方合法生育的子女因男性村民房屋拆迁、项目建设户籍冻结、正在服兵役等客观原因，户口无法落户本村，但一直在嫁入地生产、生活，未取得嫁出地集体资产利用权及利益分配权等权益的。
（四）与本村无法生育或终生未婚育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养父或养母）形成民间事实抚养关系的子女，户口无法登记在本村，但已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
（五）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犯罪入狱刑满释放后回原籍地实际生产、生活，其户口因特殊客观原因无法回迁本村，且没有其他社会保障来源的。
（六）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军入伍，在基准日前户口迁往部队的现役义务兵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四级军士长以下士官（含四级军士长）。
（七）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判刑，在基准日前已注销户口的尚在服刑的人员。
（八）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的子女因就读幼儿园、中小学、大中专院校将户口从本村迁出的。
（九）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常年外出经商务工，基准日前户口尚未迁往设区的城市的。
（十）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部分人员因经商务工、购房、子女读书等原因将户口迁往设区的市，未纳入城市居民保障体系，且其家庭主要成员仍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经本村民主决策程序认可的。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虽然基准日时户籍在本村，但不予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一）已经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县级以上大集体企业（含县级）享受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人员、离（退）休人员。
（二）自户口迁入时起，未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以及没有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形成较为固定并且具有延续性联系（即寄居户、空挂户）的人员。
（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女性成员出嫁或男性成员入赘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未再与本村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
（四）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女性成员出嫁或男性成员入赘到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已享有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利用权及利益分配权，在基准日之前将本人及配偶、子女的户口迁回本村的，其本人及配偶、子女不予认定。
（五）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有儿有女，除本指导意见第七条第（五）点列明的特殊情形外，女子招亲入赘的女婿不予认定。
（六）在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集体资产利用权及利益分配权的再婚嫁入女或入赘男及其随迁子女。
（七）离婚、丧偶的媳妇与外村村民再婚后，未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其本人、再婚配偶以及所生子女均不予认定成员身份。
（八）20世纪80、90年代，原本村村民的子女在其父或母退休（退职）后顶替补员的。
（九）20世纪80、90年代，原本村村民因国家征用村集体土地而享受当时土地征用招工安置政策的。
（十）20世纪，原本村村民为了使生活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子女补员顶替，进行户籍交换而“非转农”，退休回本村居住生活的。
（十一）原本村村民，截止基准日时已连续失踪4年以上的。
（十二）离婚或丧偶的外嫁女及子女、原乡镇企业类工作人员、自谋职业等“农转非”人员以及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县级以上大集体企业（含县级）享受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人员的配偶及其子女等，在基准日前将户口回迁本村，但未与本村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
第十条  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民主决策程序表决适用本指导意见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工作；亦可根据本指导意见，结合各村实际情况，在不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通过民主决策程序制定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和条件。
本指导意见未列明的类型，可由各村结合各自实际情况，以民主决策程序制定认定标准和条件或直接表决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第十一条  本指导意见所称民主决策程序是指召开村民会议、村民户代表会议或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含户代表会议授权和百分之八十及以上的户代表书面委托授权）方式进行表决，也可将方案印发全体村民征求意见，由村民表决决定。具体表决方式由各村结合本村实际确定。
第十二条  各村应当设立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负责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类登记、资料搜集、调查初审、异议复查、统计汇总等具体认定工作。村民应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若提供虚假材料或采取欺骗手段获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或者在取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又取得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经发现，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取消其成员资格。
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定标准和条件经民主决策程序表决通过后，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应当按照该界定标准和条件逐一核实认定、分类登记，对初审无异议的人员进行第一榜公示。公示期限为10个自然日。
村民对第一榜公示名单有异议的，村民可以在公示期内向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申请复核，并附相应的证据，由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复查评议；因有异议未在第一榜公示的人员，应按本村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由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查证核实。对查实可予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员进行第二榜公示。公示期限为10个自然日。
对第二榜公示名单仍有异议的，村民可以在第二榜公示期内向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申请提交本村经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审议，经全体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后通过。对经户代表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审议确认后的名单进行第三榜公示。第三榜公示的人员名单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最终结果。
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将最终确定的成员名单登记造册并报所在的乡镇（街道）和区农业农村局备案。
第十三条  各村界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溯及既往，不得以本次确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主张往年集体资产的分配事宜。
外嫁女及其子女、原乡镇企业类工作人员、自谋职业等“农转非”人员以及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或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县级以上大集体企业（含县级）享受国家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编制待遇人员的配偶及其子女等确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成员，其权益的份额大小和具体行使的方式，由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四条  本指导意见由涵江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指导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指导意见实施后，国家、福建省、莆田市就有关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出台相应的规范性文件的，本指导意见与之相冲突的部分，从其规定。
─────────────────────────────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3月18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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